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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王钢 秦林丰） 为提升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透明度和公
信力，6月 29日，湖南省汉寿县检察院邀请人民监督员共同参与社区矫正检察。

人民监督员与检察干警深入各社区矫正机构，听取社区矫正工作情况汇
报，并通过查阅社区矫正对象档案、社区矫正工作台账、智慧社矫平台等方式，
对社区矫正调查评估、交付执行、监督管理、教育帮扶、刑罚变更、终止或解除矫
正等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检查。

在监督检察过程中，人民监督员指出部分社区矫正机构存在社矫对象思想
汇报不够深入、集中学习签到不够规范、信息化核查有疏漏等问题，并对检察机
关主动邀请人民监督员“零距离”参与监督检察工作表示肯定。人民监督员彭
琳对检察官表示：“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这次活动，让我对社区矫正工作、对检
察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法律监督职能，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了解。”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邀请不同行业的人民监督员共同参与社区矫正
监管、剥夺政治权利刑罚执行等刑事执行监督检察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有效提升检察工作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汉寿县检察院
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湖南汉寿：

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社区矫正检察

□本报记者 李轩甫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检察院在
审查一起诈骗案时，察微析疑，挖出犯
罪嫌疑人崔立胜隐瞒的此前因犯罪被
判缓刑的事实。经该院提起公诉，2022
年 10 月 21 日，洋浦经济开发区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撤销原判崔立胜的缓刑，
与新犯的诈骗罪数罪并罚，决定对其执
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21 万元，责令其分别退赔 5 名被害人钱
款共计 61.61万元。

崔立胜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今年 2 月 11 日，海南省第二中级法院经
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结事未了，该院针对在办案中发
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申请注册公
司审查不细、把关不严等问题，于 5 月
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收
到检察建议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立即
研究整改方案，并开展专项检查活动，

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强化源头把控。

不提过往经历引发怀疑

2022 年 3 月，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
局以犯罪嫌疑人崔立胜涉嫌诈骗罪移
送洋浦经济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承
办此案的检察官张风一在审阅案卷时
发现，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对犯罪嫌
疑人的行为已明确认定，犯罪嫌疑人的
供述、5 起诈骗犯罪事实的笔录和鉴定
结论一应俱全，且证据充分，公安机关
的侦查、预审程序合法。他感觉这就是
一起普通的诈骗案。

随后，张风一和同事来到看守所提
审犯罪嫌疑人崔立胜。面对检察官的讯
问，崔立胜如实交代了 5 次诈骗的犯
罪事实，但对检察官提出的“来洋浦之
前在哪里工作”的问题却只字不提。

张风一仔细观察崔立胜的言行举
止后，不动声色地对他说：“关于之前的

工作经历，你不说公安机关也会查到。
但如果你隐瞒犯罪事实，根据法律有关
规定是会受到从重处罚的。”

听到检察官的这番话，崔立胜有些
不情愿地交代了他在深圳曾因犯信用
卡诈骗罪被判处缓刑的情况。

于是，检察官列出了详细的补充侦
查提纲，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
查。公安机关经补充侦查查明：2014 年
5 月 1 日，崔立胜因涉嫌信用卡诈骗罪
被逮捕，6 月 20 日被深圳市罗湖区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
金 1 万元，7 月 2 日被宣告缓刑释放，缓
刑考验期为 2014 年 7 月 12 日至 2018 年
7月 11日。

在缓刑考验期内继续行骗

在缓刑考验期间，崔立胜看好海南
经济发展的前景，便来到海南。2017 年
9 月 12 日，他注册成立海南某实业有限

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7 年 8 月初的一天，崔立胜经他

人介绍结识了庄一明，他谎称能通过关
系在海南洋浦石化公司拿到工程项目，
要求对方提供前期协调关系拉项目的
费用，庄一明表示同意。后来，崔立胜以
招待领导、给领导送礼等名义，先后骗
取庄一明财物共计 30万元。

2018 年 4 月，崔立胜以可以帮助协
调一些项目给王田元作为幌子，骗取王
田元 6万元。

公安机关在全面补查崔立胜在深
圳因犯信用卡诈骗罪被判缓刑的案情
后，再次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办案检察官审查后认为，崔立胜的
行为属于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的情
形，应实行数罪并罚。

撤销缓刑数罪并罚

2022 年 3 月 23 日，洋浦经济开发

区检察院以崔立胜涉嫌诈骗罪向法院
提起公诉。

同年 10 月 21 日，法院经审理作出
一审判决，撤销原判崔立胜的缓刑，
与新犯的诈骗罪数罪并罚，决定对其
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 21 万元，责令其分别退赔 5 名被害
人钱款共计 61.61万元。

崔立胜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今年 2 月 11 日，海南省第二中级法院经
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崔立胜犯诈
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崔立
胜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
见均不能成立，遂作出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的终审裁定。

（文中涉案人均为化名）

为啥对过往经历只字不提
海南洋浦：办案时察微析疑挖出犯罪嫌疑人曾被判缓刑的事实

6 月 20 日，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检察院组织检察干警
来到昌盛街道丈地村，开展禁毒法治宣传，通过设置法律
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页等形式，向过往群众
讲解毒品的种类和危害等知识，宣传涉毒犯罪的严重后
果，提高群众的知毒、防毒、拒毒意识。

本报记者张海燕 通讯员张璐璐 王峻祺摄

开展禁毒法治宣传

□本报通讯员 陈秋雨 欧敏

既想满足自己的物质享受，又不
想为此付出努力，于是向他人出售银
行卡，又通过“挂失—补办—取现”
的方式“黑吃黑”，将卡内大额资金据
为己有。5 月 17 日，经江苏省淮安市
淮阴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盗窃
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被
告人蒋某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
罚金 2.2万元。

拒不认罪，供出犯罪同伙

“我不服！‘黑钱’的事不是我干
的，是蒋某说他有办法把卡里的钱弄出
来……”2021 年 8 月，淮安市公安局
淮阴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卖卡
给他人“跑分”，公安机关根据举报线
索 锁 定 犯 罪 嫌 疑 人 周 某 、 朱 某 、 丁
某、陆某。同年 8 月 22 日，周某、朱
某、丁某、陆某主动归案。

在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时，周某、
朱某如实供述了卖卡的犯罪事实，同时
还主动交代了使用朱某的银行卡“黑
钱”18 万元的犯罪事实。丁某、陆某因
涉嫌盗窃罪等多种罪名被另案处理。
2022 年 11 月，当公安机关准备以涉嫌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盗窃罪将周
某、朱某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周
某不承认自己涉嫌盗窃罪。

2022 年 8 月，蒋某在得知消息后
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到案后，
蒋某交代了伙同周某、朱某、蒋某乙
三人共同犯罪的事实。据蒋某交代，
他们四人关系要好，均无正当工作，
经常聚在一起交流赚钱渠道，彼此都
知晓对方办理了多家银行的银行卡并
出售给他人。

“我只是提出了‘黑钱’的想法，
他 们 三 人 均 默 认 了 ， 并 非 我 一 人 操
作。”蒋某供述称，朱某在出售银行卡

给上线时，未上交手机卡，2020 年 12
月 25 日，在朱某的手机收到银行发送
的有一笔 18 万元的进账消息提醒后，
他 从 朱 某 处 要 来 银 行 卡 号 和 交 易 密
码，通过“挂失—补办—取现”的操
作，分多笔将卡内余额全部取出。他
们四人先后到南京、无锡等地吃喝玩
乐，共同将 18万元挥霍一空。

公安机关经侦查，并综合蒋某等
四人供述及案件现有证据，证实该四
人 “ 黑 钱 ” 18 万 元 的 行 为 为 共 同 犯
罪。2022 年 11 月，公安机关以涉嫌盗
窃罪将犯罪嫌疑人蒋某移送淮阴区检
察院审查起诉。因周某、朱某、蒋某
乙三人还涉嫌他罪，被公安机关另案
处理。该院对蒋某盗窃案进行梳理、
对证据进行核查后，认定蒋某“黑吃
黑”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深挖细究，追加认定犯罪事实

“虽然四人为共同犯罪，但蒋某娴
熟的‘黑钱’手法不像是新手，像是
惯犯。”通过查阅卷宗，承办检察官发
现，周某、朱某、蒋某乙三人多次卖
卡赚钱，蒋某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商量

赚快钱的方法。鉴于蒋某是“黑钱”
想法的提出者，承办检察官认为蒋某
此前可能也卖过卡、“黑”过钱。

“2020 年 11 月 5 日之后，你的消费
水平明显高于之前，且在此之前，银行
卡有多笔取款记录。”面对检察官的讯
问，蒋某供述了自己“黑钱”3.3 万元的
犯罪事实。“我是确定他们不敢报案，所
以才敢‘黑吃黑’的……”据蒋某交代，
在 2020 年 10 月，他曾在淮阴区的三家
银行各办了一张银行卡并将银行卡出
售给鲍某（已判刑），而在把卡交给鲍某
前，他先将其中的一张银行卡绑定了银
行官方微信公众号。11 月 5 日晚，他看
到卡内余额接近 4 万元，就通过银行官
方微信公众号的一键挂失功能将此卡
进行挂失，并前往附近营业厅补办了一
张新的银行卡，使用新卡取出 3.3 万元，
用于网吧消费。

“收购银行卡多是为了‘跑分’，
进行电信网络诈骗活动，蒋某出售银
行卡的行为是否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为此，承办检察官引导侦
查人员对蒋某出售的三张银行卡的交
易流水进行侦查。警方经侦查发现，
蒋某出售给鲍某的三张银行卡虽存在

多笔大额异常交易流水，但通过大数
据和报警备案数据同步核查，未发现
上述三张银行卡关联到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被害人转入的资金，且现有资金
流水数额尚未达到入罪标准。

难道蒋某真的不构成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检察官觉得案件存在
疑点。

引导侦查，追加罪名

“ 会 不 会 出 售 了 不 止 三 张 银 行
卡？”“卖卡赚钱这么容易，蒋某是否
存在向多人出售银行卡的可能性？”带
着这些疑问，承办检察官根据蒋某无
正当工作，且经常待在网吧消遣度日
的生活状态，及其供述，结合法律规定
和实务指引，引导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调
整侦查方向，扩大侦查范围，将侦查重
点转向蒋某名下的所有银行卡及流水
状况，结果筛查出一张银行卡的流水存
在异常。

“49 万余元！”公安机关经核查发
现，蒋某名下的这张银行卡交易流水高
达 49 万余元。检察官的猜测得到验证，
蒋某果真不止出售了三张银行卡。

公安机关结合大数据和报警备案
数据同步核查，最终确定该 49 万余元
交易流水均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被害
人转入的资金。

“我认罪……”蒋某本以为如实供
述了他人的指认、交代了自己的犯罪
事实，一切都结束了，没想到检察机
关会深挖细查。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蒋某供述了自己曾在 2020 年 11 月底将
涉案银行卡出售给他人用于从事违法
犯罪活动的犯罪事实，并表示自愿认
罪认罚。

综合全案证据，检察官认定蒋某
的 行 为 构 成 帮 助 信 息 网 络 犯 罪 活 动
罪。今年 3 月 31 日，淮阴区检察院以
涉嫌盗窃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对蒋某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证人证言、
被害人陈述、电子数据等证据可以相互
印证，证据链完整有效，采纳检察机关
提出的量刑建议，作出上述判决。

不止出售了三张银行卡
办案检察官深挖细查发现案件疑点，通过引导侦查增加认定罪名

检察官审查犯罪嫌疑人的银行账户交易流水。

检察官在分析研究案情。

本报讯（记者蒋长顺 通讯员余菊红） 6 月 6 日，湖北省应城市检察院办理
的一起追诉漏罪案——从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挖出的洗钱案获法院宣
判，被告人任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1万元。

2018 年 6 月至 12 月，吴某在担任武汉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伙同他
人以公司名义，通过召开发布会、邀请明星代言、印发宣传手册等方式向社会公
开宣传“空气链 AIRC”投资项目，以 AIRC 网络虚拟币可上市交易、升值空间大
为诱饵，吸收社会公众为投资而购买空气净化器，或单独购买虚拟币。

2021 年 11 月，应城市检察院在审查吴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时，
发现吴某吸收的部分资金流转到其亲属任某、许某提供的多张银行卡中。该院
随后督促公安机关以涉嫌洗钱罪立案侦查。2022 年 4 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应
城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经审查发现，吴某系任某、许某夫妇的侄女婿，这对夫妇在明知
吴某等人违反国家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以投资购买空气净化器为名向社会不特
定对象非法吸收资金的情况下，仍向吴某提供自己的银行卡用于转账。其中，7
月至 9 月，任某、许某提供的相关银行账号，被吴某等人转入非法吸收的资金 220
余万元。

鉴于许某患有多种疾病，且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良好，今年 2 月 24 日，应
城市检察院在召开公开听证会后，依法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4月27日，检察机关依法对被告人任某提起公诉。庭审时，任某当庭认罪认罚。

湖北应城：

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挖出洗钱案

本报讯（记者郭树合） 6 月 20 日，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主任徐珊珊和检察官助理正在法庭上仔细核对证据，做开庭前的准备。此时，法
庭的大门突然被轻轻推开，几名特殊听众坐在了旁听席上，他们是临沂市检察
院副检察长王正海带领的听庭评议团队，对这起故意杀人案进行推门听庭。

记者了解到，为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山东省检察院决定在全省检察机关组织开展“百庭观摩、千庭评议”活动，旨
在通过该活动大力提升公诉人的证据审查、法律适用、出庭指控、诉讼监督等能
力，以队伍素能现代化促进检察工作现代化。本次临沂市检察院开展的听庭评议，
采用的是随机抽取下级检察院办理的案件、事先不打招呼直接听庭的推门听庭。

随着庭审的推进，公诉人与被告人、辩护律师就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
方面展开激烈辩论。旁听席上，听庭人员对照公诉人出庭行为规范和听庭评议
表的项目对公诉人在各环节的表现、出庭整体效果等有了初步评判。庭审结束
后，临沂市检察院组织召开由出庭人员以及听庭评议团队参加的评议会。

“看到王正海副检察长走进来的一瞬间，我是有些紧张的，但很快就调整过
来，因为每个案件开庭前，我都会做好充足准备，也很期待通过被评议进一步提
升庭审和办案水平。”在评议会上，徐珊珊进行自评时说。

“公诉人在被告人当庭翻供的情况下，沉着冷静应对，反映出公诉人对案件
熟练掌握并有较强的庭审驾驭能力。”“公诉人宣读起诉书铿锵有力，但在发表
公诉意见进行法庭教育时仍使用同样的语气和语速，不利于对被告人的转化工
作。”听庭人员围绕案件争议焦点问题以及公诉人的出庭表现进行了交流评议。

“临沂市检察院党组对‘百庭观摩、千庭评议’活动高度重视，采取推门听庭的
方式，更能考验公诉人的功底和应变能力。”王正海说，“下一步，临沂市检察机关
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提升庭审观摩和听庭评议的规模和质效，以此发现
不足，助推公诉人综合能力提升。”

山东临沂：

推门听庭助推公诉人综合能力提升


